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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        知 
 

 

湖北省城市地质工程院科技创新中心      2024年1月17日 

 

 
 关于发布 2024 年度湖北省城市地质工程院 
科技创新中心开放基金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

 

湖北省城市地质工程院科技创新中心开放基金课题是由湖

北省城市地质工程院出资设立的开放基金项目，用于开展岩土工

程、生态环境、工程咨询、工程材料开发等领域前瞻性、共性及

关键技术问题的应用研究。根据有关规定和年度工作安排，现将

2024 年度开放基金项目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开放基金课题申请要求 

开放基金主要用于资助与科技创新中心研究方向一致的科

研课题，重点支持新理论、新方法、新技术和新材料的研究，旨

在培养优秀科技人才、加强学术交流、提升科技创新中心科研水

平，指导地质工程院从生产型企业向科技型企业转型。 

本开放基金课题申请基本要求如下： 

1.符合《开放基金课题申请指南》资助范围的研究。 

2.学术思想新颖，立论依据充分，研究目标明确，研究内容

具体，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合理、可行，近期可取得重要进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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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申请人条件： 

（1）在科技创新中心发布的开放基金指南范围内，凡具备

硕士及以上学位或高级及以上技术职称,在国内外科研机构、高

等院校和企事业等单位从事相关研究的科技人员均可申请本科

技创新中心开放基金课题。 

（2）申请人必须是课题的实际负责人，在拟申请课题的相

关领域范围有一定研究基础。 

（3）单个开放基金课题的申请人限为 1 人；申请人同年申

请地质工程院科技创新中心开放课题的项数限为 1 项。 

（4）申请人能自觉遵守国家有关科研诚信建设的法律法规、

管理办法，无科研学术不端行为，并能执行课题任务，提交科研

成果，及时填写年度研究进展报告和课题结题报告。 

二、资助课题选题 

1.钻孔灌注桩水下混凝土浇筑界面实时监测技术研究 

分析多频超声波在粘土泥浆中的传播特性，明确浮浆层对多

频超声波信号的响应特征，计算钻孔桩浇筑界面的实时动态高程

参数。提出多频超声波在粘土泥浆中的传播模型及浮浆层中声反

射系数的理论计算模型。 

2.岩土工程复合型固化剂关键技术研究 

研究不同活性固废的配伍对其整体反应活性及胶凝性能的

影响，设计制备复合型固化剂，建立基材配伍-胶凝微结构-硬化

体性能的构效关系模型，基于微观结构分析和动力学机理，阐明

固化剂与基体之间的反应机理及耦合作用，动态调控固化硬化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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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强度、耐久性、稳定性，实现多源矿山尾矿、工业固废、软土

地基、桩基工程泥土协同处理。 

3.湖北省深基坑工程实例数据库信息平台深化建设 

优化完善深基坑工程实例数据库数据碰撞，扩展深基坑实例

数据对外发布共享的能力，增加武汉规划一张图等相关底图资

源，深基坑附近地下水监测数据进行定期更新入库，并将地下水

水位面进行 Web 端三维展示，为深基坑降水设计、止水方案提

供数据支撑。 

4.乡镇小流域淤泥基流态细粒料原位修复与再利用关键技

术 

结合流态细粒料胶凝活性激发机制，进行流态细粒料胶凝活

性激发剂的研发，合成淤泥基稳定化材料固结体，开展流态细粒

料晶格固化稳定化微宏观特征研究及淤泥基流态细粒料原位修

复现场试验，形成流态细粒料原位固化稳定化技术。 

三、开放基金课题成果要求 

1.成果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形式： 

（1）研究报告、技术报告、政策文件等； 

（2）标准、规程、规范等； 

（3）发表的学术论文、学术著作等； 

（4）获奖、软件著作权、专利及其他知识产权等； 

（5）数据库、软件系统等； 

（6）原始技术档案、数据、记录、图纸、底片等。 

2.成果数量及认定要求，每个课题在结题验收时至少发表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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篇核心及以上研究论文（其中 SCI/SSCI/EI 检索不少于 1 篇）。

结题验收时，研究论文成果必须在核心期刊（中文核心期刊，或

SCI/SSCI/EI 检索）上发表或有录用证明。 

3.开放课题的论文成果，完成单位必须署名本科技创新中心

（作为第一或第二完成单位），且至少有一篇署名本科技创新中

心为第一完成单位；其他成果必须署名本科技创新中心（作为第

一或第二完成单位）。不符合本规定的，结题验收时不予认定。 

4.开放课题的成果（含结题报告），必须进行标注，标注位

臵应在学术论著、鉴定证书、技术资料及其他有效证明材料的封

面、或书前扉页、或论文首页或结尾等醒目处。未按规定标注的，

结题验收时不计入成果。 

5.所提交的成果必须与选题和研究内容相关，且一项成果只

能用于一个开放课题的验收。 

6.成果鉴定和奖励申报等应先征得科技创新中心同意，在其

材料中进行正确标注，并将复制本送交科技创新中心。 

四、基金申请注意事项 

1.申请人必须认真填写科技创新中心《开放基金课题申请

书》（模板见附件），非标准格式的申请不予受理。 

2.本科技创新中心开放基金课题研究周期为 1-2 年。 

3.开放基金课题申请实行由湖北省城市地质工程院院属单

位作为依托单位统一组织实施，不受理无依托单位的个人申请。

联合申报人员将自动作为科技创新中心客座人员。 

4.科技创新中心组织对通过形式审查的课题申请书进行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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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评审，根据评审结果提出开放基金课题资助的建议方案，提交

学术委员会审定。 

五、提交要求 

开放基金课题申请截止日期为 2024 年 1 月 29 日，逾期不予

受理。申请人应在截止日期前将申请书及相关材料（申请人及课

题组成员签名，依托单位签字盖章）以电子文档（word 和 pdf

两份格式）发送到以下邮箱：157222602@qq.com。 

六、联系方式 

联系人：湖北省城市地质工程院科技创新中心办公室帅红岩 

联系电话：027-87770992 

 

附件：湖北省城市地质工程院科技创新中心开放基金课题申

请书 

 

 

 

湖北省城市地质工程院科技创新中心 

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1 月 17 日 

 

 


